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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拟使用超募资金项目名称：

·投资

２．５

亿元设立合肥大智慧金融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一、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２５５

，

２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４２

，

３７５．５７

万元。 根据《上

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募集

资金拟投资于

５

个项目，总投资为

１０２

，

５００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净额超过募投项目拟使用

募集资金

１

，

３９８

，

７５５

，

７１５．９０

元（以下简称“超募资金”）。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由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２２４

号《验资报告》审验，前述募集资金已

全部到位。

二、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的情况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２．５

亿元设立合肥大智慧金融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管理

投资建设大智慧合肥数据中心及客户服务中心项目。本项目的建设地点在合肥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２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合肥大智慧金融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注册的名

称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全部由公司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超募资金；

３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４

、业务范围：计算机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的零售（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１

、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是为了负责大智慧合肥数据中心及客户服务中心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的具体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从事金融数据的研发、采集、加工、服务等

业务，数据中心建设主要是为了适应满足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逐年增加的国内外客户对

于金融行业数据资讯的海量需求； 本项目与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

夯实公司产品品质，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未来持续发展动力，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

以及经营效益的提升，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客服服务中心建设着力于为广大客户提

供专业化、全面化、人性化的金融数据资讯应用服务，满足各阶层、各领域、不同需求的客

户服务要求， 完善并提升公司整体的服务水平。

２

、设立子公司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公司将会以

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三、董事会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

相关事项。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拟使用超募集资金事项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巴曙松、宓秀瑜、徐以汎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进展。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不违反相关的

法律规定；以超募资金用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事项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批准后实施。 以上超募资金使用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

定，且表决符合有关规定，对全体公司股东利益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的影响或损害。

２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拟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

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对全体公司股东利益不存

在现时或潜在的影响或损害。 相关事项已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全体独立董事发表意见一致同意，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公司监事会第一届第九次会议决议同意上述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议案。

上述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的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３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意见如下：

大智慧本次将超额募集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已经大智慧董事会审

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与大智慧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有助于完善并提升公

司整体的服务水平，为公司可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西南证券同意大智慧实施该

事项。

五、股东大会审议安排

上述部分超募资金使用的相关事宜在获得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及独立董事及保

荐机构认可后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将其提交到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表决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

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关于召开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分

３

、会议地点： 上海东郊宾馆

３

号楼三楼（浦东新区金科路

１８００

号）

４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星期五）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在完成登记程序后，有权参加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

附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股东帐户卡；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合

法的书面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号码：

０２１－３３８４８９２２

）。

２

、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９１

弄

２０

号陆家嘴软件园

９

号楼南塔

９

楼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按有关规定不发礼品和有价证券；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

食宿及交通费自理；为保证会场的秩序，未进行参会登记的股东，公司将不作参加会议的

安排。

２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９１

弄

２０

号陆家嘴软件园

９

号楼南塔

９

楼

联系人：吕沈强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２６１

传 真：

０２１－３３８４８９２２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７

备查文件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

附件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本单位 （个人） 出席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表决事项行使表决权。

表决内容：（请在相应框内打

√

确认）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意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全部三

位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玫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

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为：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参加现场

会议

６

人，参加通讯表决

３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高赫男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近期国内

Ａ

股市场的实际情况， 公司决定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以利

于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调整为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前

２０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发行底价为

１３．２４

元。

该议案还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正案）的议案》；

本预案（修正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还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由于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故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由高赫男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成员为姜

开学先生、邹志强先生、崔积旺先生、梁美玲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梁美玲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指派一名董事的议案》；

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赛诺特（龙口）车轮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特”）董事王

嘉民先生不幸辞世，该控股子公司一名董事位置空缺，现指派公司董事长高赫男先生担

任赛诺特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详细内容请见《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该公告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的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附件：

副董事长简历

梁美玲：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７

年出生，高中学历。 曾在龙口市铸造厂、

山东龙口兴民车轮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职于山东兴民钢圈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起任公司董事。持有公司

２４９．６０

万股股份，该部分股份尚

未进行过户。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志成先生之间存在亲

属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星期五）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３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点起；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５

、参加会议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正案）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股东账户卡、股东授权委托书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办理登记手续；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刘兴博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８８８２３５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５－８８８６７０８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

邮编：

２６５７１６

２

、公司股东参加现场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六、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体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３５５

；投票简称：兴民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②

整体与分拆表决

Ａ

、整体表决

公司简称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兴民投票 总议案

１００

注：“总议案”指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所有议案，投资者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

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Ｂ

、分拆表决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

类推。 每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１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正案

）

的议案

２．００

Ｃ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Ｄ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Ｅ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

务密码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

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

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部分），对以下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

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

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都不打“

√

”视为弃

权，“同意”、“反对”、“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正案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公章。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

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４６４，０２０，１９６．１２ ３５２，２９８，１７４．９０ ３１．７１％

营业利润

７４，６５５，４２７．７３ ６７，２１１，６４６．６０ １１．０８％

利润总额

７９，４１０，３９４．５７ ６６，９９６，２１６．４３ １８．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５，４５７，５４９．９０ ５４，８７１，８３９．４９ １９．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６ ０．２９ －１０．３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３５％ １２．８４％ －８．４９％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１，７３７，８６０，８１８．７２ １，６７７，０６５，９５３．９８ ３．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５１７，１３２，０５３．３０ １，４６７，８２４，５６６．６４ ３．３６％

股 本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０７ ７．３４ －１７．３０％

注：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有所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６４

，

０２０

，

１９６．１２

元、利润总额

７９

，

４１０

，

３９４．５７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６５

，

４５７

，

５４９．９０

元， 分别较

２０１０

年同期增长

３１．７１％

、

１８．５３％

、

１９．２９％

。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７１％

， 主要原

因：（

１

）市场需求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

）合并范围的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的增长低于销售增长的主要原因：（

１

）市场

及原材料涨价等因素造成毛利率的下降；（

２

）管理费用增长幅度较

大。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期末增加

３．３６％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净利增加所致；报告期内公司基

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０．３４％

，主要原因是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分配方案，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

露：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预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５０％

。 因报

告期内，公司所处大环境景气度下降，在面临市场销售价格下降、原

材料成本上升及研发投入增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公司上半年

度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没有达到预期。

鉴于此，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

预告修正公告》，把公司上半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修正为：

１０％

－２５％

。

本公告中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５

，

４５７

，

５４９．９０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２９％

，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

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８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９２３，５０４，３１３．２９ ６５４，９２３，１０４．８０ ４１．０１％

营业利润

３６，９９４，４９４．６３ ３２，５５８，６５１．６７ １３．６２％

利润总额

４１，７７９，５４０．８４ ３５，２０１，６７３．１６ １８．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８８７，７１２．６１ ２９，５３４，０５６．９４ ４．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９ ０．１０ －１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７４％ ６．６１％

降低了

２．８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１，７３１，４２８，５２０．７８ １，６２５，９３２，４５８．２０ ６．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８２９，１４４，０８０．３９ ８１１，２８７，７６７．７７ ２．２０％

股本

３４７，５０４，０００．００ ２１７，１９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２．３９ ３．７４ －３６．１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１．０１％

，

主要原因是公司新设子公司投产后销售陆续增加以及扩建项

目投产增加销售额

；

报告期公司股本比上年末增加

６０％

，

主要原因是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

并经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

同意了公司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所致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下降

３６．１％

，

主要是因为资本公积转增后

，

股本增加所致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相符

。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 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有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８２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６００

万股新股，本批复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联系人：张俊峰、夏晓波

电 话：

０５３５－４６３１７６９

传 真：

０５３５－４６３１１７６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 燚、张 川

联 系 人：杨园园

电 话：

０１０－６８７９０９９７－２０３ ０１０－６８７９０９９７－２０９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７９０８９７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１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于秀媛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８

人，代表股份

７３

，

５９６

，

７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７．９７ ％

。

公司董事于秀媛、王明贤、高宝林、张学民、侯本领，监事王景坡、赵丰庆，董事会秘书

张国昌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邢兆伍、高宝亮、李吉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

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表决以下事项：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７３

，

５９６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志强、赵华兴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我国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

＊ＳＴ

盛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１

号

鼎盛天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鼎盛天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中

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６５

号），核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机集团”）发行

２３２

，

６５１

，

７５２

股股份、向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渤海”）发行

５１

，

３９５

，

６５５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本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

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照有关

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获悉，国机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亦收到《关于核准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公告鼎盛天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

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６６

号），对国机集团公告本公司收购

报告书无异议；核准豁免国机集团因国有资产无偿划转而持有鼎盛天工

１１５

，

２７５

，

６６６

股股份及以资产认购鼎盛天工本次发行股份而增持

２３２

，

６５１

，

７５２

股

股份，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

３４７

，

９２７

，

４１８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１３％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并要求国机集团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会同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本公司后续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批复以及本公司与国机集团、天津渤海

签署的协议约定办理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 并将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劵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实施进

展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址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网站为准。

特此公告。

鼎盛天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２２１，１７２，７３９．７４ １９７，１１７，７４３．０９ １２．２０％

营业利润

３４，８８３，５８１．４７ ３３，７０５，１８０．２７ ３．５０％

利润总额

３９，３０６，９２６．５７ ３８，２５９，８７０．２２ ２．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２５９，５５９．４７ ３１，８９１，９１０．１６ ４．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４１９ ０．２８３５ －１４．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５２％ １３．９１％ －８．３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８５１，９８５，８３６．５４ ４２１，０４４，８７３．０２ １０２．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７５１，７５６，０４８．２０ ２７９，３２８，４８８．７３ １６９．１３％

股本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５．０１ ３．７２ ３４．６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简要说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通过加强市场开拓

，

特别是对船舶配套件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

在营业收入中占比较大

的船舶配套大型铸锻件销售比上年同期增长

。

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２，１１７．２７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２０％，

净利润

３，３２５．９６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上升

４．２９％。

２、

财务状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２５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于

６

月份实施

，

因此

，

公司总资产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及股本分别增加

１０２．３５％、１６９．１３％

和

１００％。

由于基数上升

，

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４．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同期下降

８．３９

个百分点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股票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

）。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于近日取得了诸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为：

３３０６８１００００１２７２７

， 公司注册资本由原登记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８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发布了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公司正在筹划转让参股企业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

限公司股权事项，该事项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范的事

项。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

Ｂ

，证券代

码：

０００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１９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起开始停牌。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材料仍在准备中，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且不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复牌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